附件2：     湘江基金小镇二期项目商铺招商
第二阶段综合评分法评审细则
对于任一标的铺面，若在集中公告期（或常态化招商阶段的公示期）内有两家或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方同时报名，或便利店、水果店等存在竞争关系且不适合在本项目内重复开设门店的业态，招商单位将另行组织第二阶段的现场评审，意向方需填写报名登记表并现场密封提供资料：
	湘江基金小镇二期项目商铺招商
（第二阶段）报名登记表

	公司名称/个人姓名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个人身份证
	

	意向铺位编号及租金报价
	       ，    元/㎡·月（报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报价不得低于该铺位2026年3月31日前的5年期优惠后租金，如有多个铺位请分别报价）

	意向经营业态
	

	对外展示的店铺或品牌名称
	

	品牌简介
（可另附页或提供资料）
	品牌在全国/本区域的门店数量、会员数量，特色模式、行业地位和知名度等介绍

	经营经验简介
（可另附页或提供资料）
	经营主体在同类业态的相关经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品牌授权、门店照片、业绩合同等），须体现与报名意向方的关联

	经营方案或装修设计方案
（可另附页或提供资料）
	提供在基金小镇二期展业的经营方案，或者装修设计方案，格式自拟

	公司名称（加盖公章或个人签字）：                  
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日期：                  


评委由招商单位招商部门、财务部门相关人员组成，纪检部门监督，现场采用综合评分法确定承租方，评审总分值为100分，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评分项
	分值
	评分规则

	租金报价
	40
	评分说明：根据意向方填报的月租金单价（元/㎡·月，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计算。报价不得低于该铺面5年期合同期限的优惠后租金，中标后按此报价签订合同。
计分标准：以所有有效报价中的最高报价为基准，得满分40分；其余意向方得分=(意向方报价/最高报价)×40。得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经营业态匹配度
	30
	评分说明：由评委根据意向方拟经营业态与湘江基金小镇金融产业园区定位的契合程度打分，包括是否属于推荐业态，是否有利于完善园区商业配套、提升整体品质，以及与现有或潜在商户的互补性等。
计分标准：①25～30分：业态高度契合，属于《铺面信息一览表》推荐业态（如高端展厅、金融机构营业厅、品牌咖啡/茶饮、精品便利店等），能显著提升园区商业氛围和形象。
②15～24分：业态较为契合，属于推荐业态或与之相近的业态（如特色餐饮、文创书吧等），对园区配套有较好补充，无明显冲突。
③5～14分：业态基本符合要求，但属于非推荐业态，与园区定位有一定关联（如普通零售、服务类），且不影响整体商业环境。
④0～4分：业态不符合园区定位，可能产生负面环境影响或与园区金融主题严重偏离（如重油烟餐饮、娱乐场所等）。

	品牌实力与经营能力
	30
	评分说明：由评委根据意向方的品牌知名度、经营经验、经营方案（或装修设计 ）进行打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品牌授权、门店照片、业绩合同等）。
计分标准：①品牌知名度：如全国连锁、知名企业、区域龙头）计10分，区域连锁或本地知名计7分，品牌知名度一般计4分，无品牌、新创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计1分。
②经营经验：5年以上同类业态经验计10分，3年以上同类业态经验计7分，1～2年同类业态经验计4分，同类业态经验低于1年计1分。证明材料须与报名的意向方存在关联。
③经营方案或装修设计方案：经营方案详实可行或装修设计品质优秀计10分；经营方案较为完善或装修设计品质较高计7分；经营方案基本可行或装修设计品质普通计4分，经营方案简单或装修设计品质较差计1分。


补充说明：
1、招商单位将提前通知所有参与竞争的意向方评审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资料应以档案袋密封提交，评委现场拆封。现场评审可由意向方进行简要陈述（不超过10分钟），并回答评审组提问。
2、鼓励打包租赁，若一个意向方同时报名多个铺位（经营一种或多种业态），相关报价与证明资料可拆分提供，评分时每一项取较高值。
3、若出现综合得分相同，则按租金报价得分高者优先；若仍相同，按业态匹配度得分高者优先；若再相同，由评审组现场投票决定。
4、意向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取消其参与资格。
5、本细则适用于集中公告期内及常态化招商阶段所有需通过第二阶段综合评分确定承租方的情形。
—　1　—

